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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5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编号：临 2018-028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9 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贵州盘江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盘江资本”）《关于组建盘江煤电集团获得省政府批复的告知函》（盘江

资本函〔2018〕2 号）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贵州盘江煤电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组建方案的批复》（黔府函〔2018〕59 号）等书面文件，盘江

资本拟更名为贵州盘江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盘江煤电集团”），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组建方案的主要内容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省代表团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发挥我省煤炭、煤层气等能源资源优势，使我省能源

资源优势转换成为产业发展优势，实现我省煤炭和电力产业协调发展，贵

州省政府于近日批复原则同意了《贵州盘江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建方

案》。主要内容如下： 

（一）组建原则 

一是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以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建立符合

市场经济规则、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独立法人实体。 

二是优化配置，转型升级。整合全省煤炭资源，优化煤炭产业布局，

调整产品结构，促进煤炭行业的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我省煤炭资源的掌

控力。 

三是规范运作、防范风险。遵守法律法规，规范运作、科学运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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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运作，切实有效防范风险。 

（二）组建方式 

1.组建主体 

将盘江资本更名为盘江煤电集团。盘江煤电集团为贵州省政府授权省

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大（一）型国有独资企业。 

2.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拟定为 100 亿元，分期注入。其中，首期注册资本 50 亿元（盘

江资本归属母公司净资产约 42 亿元、六枝工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六枝工矿”）债转股时贵州方认缴的首期注册资本 7.14 亿元），后期

注册资本为划转其他相关国有资产。 

3.组建范围 

一是将六枝工矿债转股后，省国资委所持股权划转盘江煤电集团持有，

并适时将省国资委所持其他股权划转盘江煤电集团持有。二是将贵州水矿

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水矿集团”）委托盘江煤电集团管理。

三是待水矿集团债转股后，将省国资委所持水矿集团股权划转盘江煤电集

团持有。 

（三）组建的功能定位 

按照“煤龙头、电骨干、新能源补充”的产业布局，通过整合全省煤炭

和火电资源，将盘江煤电集团打造成为实力强劲、优势突出、结构合理的

新型能源供应全产业链集团。一是优化煤炭产业布局和调整产品结构，提

升贵州省煤炭有效供给能力，强化电煤供给保障能力；二是提升贵州省煤

炭工业集约化、绿色化、机械化和智能化水平，推动煤炭工业转型升级发

展；三是实现煤电一体化，进一步促进贵州省工业用电成本下降。 

二、组建的主要进展 

目前，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盘江煤电集团的挂牌工作及后续资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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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工作。组建完成前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的控制关系如下：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通过“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方式组建盘江煤电集团，公司

实际控制人盘江资本将更名为盘江煤电集团，最终控制人仍然是贵州省国

资委，不会影响上市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2.本次组建盘江煤电集团的注册资本 100 亿元，除原盘江资本归属母

公司净资产约 42 亿元外，其余均为省国资委划转其他相关国有资产。划转

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盘江煤电集团将打造成为贵州省以煤电为龙头骨

干的全产业链集团，各方面的综合实力将显著壮大，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

“以煤为主、延伸产业链、科学发展”的战略实施，从而实现上市公司最

强做优做大。 

3.本次组建盘江煤电集团，待省国资委将相关国有资产划转完成后，

相关方将与上市公司形成新的关联方，并可能构成同业竞争，包括贵州林

东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林东集团”）、六枝工矿、水矿集团

（在债转股完成前，先将六枝工矿、水矿集团委托盘江煤电集团管理，待

债转股完成后再进行划转）以及省国资委划转其他可能与上市公司构成同

组建前的控制关系                   组建后的控制关系 
 
 
 
 

 

 
   

贵州盘江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100% 

58.07% 

贵州盘江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划转的其他

国有资产 

100% 

58.07% 

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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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竞争的相关国有资产。 

四、采取的措施 

1.关于应对关联交易的问题 

对于与上述关联方产生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有关规

定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并严格按照市场交易的原则进行公

平交易。公司实际控制人盘江资本（更名后为盘江煤电集团）（及其控制的

企业）将尽量减少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若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将

依法签订协议，并按照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履行合法手续，保证不通过

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问题 

待完成相关国有资产划转，盘江资本更名为盘江煤电集团后，未来，

盘江煤电集团将积极采取措施避免同业竞争，待相关资产满足国家法律法

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资产注入条件时，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资产

注入、资产转让、剥离等方式整合其控制的与上市公司所经营相同及相似

业务的其他企业，避免同业竞争，以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后续，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依法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关于组建盘江煤电集团获得省政府批复的告知函（盘江资本函〔2018〕2号）； 

2.《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贵州盘江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建方

案的批复》（黔府函〔2018〕59号）。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7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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